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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1/2021_2022__E5_8F_96_E

5_BE_97_E5_9B_BD_E5_c36_541038.htm 司法部文 号：令第115

号发布日期：2008-12-21执行日期：2008-12-21 《取得国家法

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》已

经2008年12月12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

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。 司法部部长 吴爱英 二○○八年十二

月二十一日 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

师职业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规范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

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的活动及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律师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律师法》）及《律师执业管理办

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合

格，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》的台湾居民

，可以依法在大陆申请律师执业。 台湾居民在大陆申请律师

执业，还应当符合《律师法》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第三条台湾

居民获准在大陆律师事务所执业，可以担任法律顾问、代理

、咨询、代书等方式从事大陆非诉讼法律事务，也可以担任

诉讼代理人的方式从事涉台婚姻、继承的诉讼法律事务。 台

湾居民在大陆律师事务所执业，应当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规章，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，接受大陆司法行政机

关的监督和管理，接受大陆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。 第四条台

湾居民在大陆申请律师执业的，应当根据《律师法》、《律

师执业管理办法》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《申请律师执

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的规定，在大陆律师事务所参加为期

一年的实习，并经当地地方律师协会考核合格。 台湾居民在



大陆律师事务所实习，应当按照规定参加集中培训和实务训

练，实务训练以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及代理婚姻、继承案件

的训练为主，并遵守有关实习规定和纪律。 接收台湾居民实

习的律师事务所应当指派擅长办理相关业务的律师指导实务

训练。一名指导律师只能指导一名台湾居民实习。 台湾居民

实习，应当确保参加实习的时间。因故暂停实习的时间最长

不得超过三个月，并应当由接收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将其暂停

实习的原因和时间报所在地地市级律师协会备案。 第五条台

湾居民申请律师执业，应当根据《律师法》和《律师执业管

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（县）

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，并提交与申请执业相关的证明材料

。 台湾居民申请律师执业，提交的身份证明和其他在台湾地

区出具的证明材料应当经台湾地区的公证机构公证，同时还

应当书面说明是否具有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或者外国律师

资格以及是否受聘于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或者外国律师事

务所的情况。 第六条台湾居民申请律师执业，由设区的市级

或者直辖市的区（县）司法行政机关受理申请，并进行初审

，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核，作出是否准予

执业的决定。具体许可程序，根据《律师法》和《律师执业

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办理。 第七条台湾居民获准在大陆执业的

，由准予其执业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自颁发

律师执业证书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将准予执业的决定及相关材

料报司法部备案。 第八条台湾居民在大陆律师事务所执业，

依法享有大陆律师相应的执业权利，履行相应的律师义务。 

第九条获准执业的台湾居民，只能在一个大陆律师事务所执

业，不得同时受聘于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或者香港



、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。 第十条获准执业的台湾

居民，符合规定条件的，可以成为大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

。 第十一条获准执业的台湾居民，应当加入大陆律师协会，

享有会员的权利，履行会员的义务，参加大陆律师协会组织

的业务培训和交流活动。 第十二条获准执业的台湾居民，有

违反《律师法》、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和本办法规定的行

为的，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；有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

业纪律行为的，给予相应的行业惩戒。 第十三条在实行国家

司法考试前已取得大陆律师资格的台湾居民，在大陆申请律

师执业的，依照本办法办理。 第十四条本办法自2009年1月1

日起施行。"#F8F8F8"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